
      

 

 

 

 

 

 

东人社发„2023‟51 号 

 

2023  

 

各园区、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

办公室，有关高校、市委党校、市技师学院、联合高级技工学校、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广东省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市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意见精神，《关于印发广东

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粤人社规

„2020‟33 号）以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粤人社发„2023‟32 号）等规定，为做好 2023 年度我市职称

评审（含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个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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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专业、级别与受理部门 

1. 属我市职称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负责评审的

职称（以下简称市评职称，附件 1），申报人应向相应的职称申

报点（附件 2）提出申报，申报材料由职称申报点审核受理后转

报评委会。评审工作通知文件由评委会组建部门另行发布，请申

报人密切关注评委会组建部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2. 属高校和单位自主评审的职称（以下简称自主评审职

称），申报人应向高校和具有自主评审权的单位提出申报。评审

工作通知文件由单位另行发布并抄送我局备案。  

3. 对超出我市评委会评审范围的职称（以下简称送省评审

职称），申报人应经我局同意后向省有关评委会提出申报。评审

工作通知文件可通过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

（https://ggfw.hrss.gd.gov.cn/gdweb/ggfw/web/pub/ggfwzyjs.do）的“评审通

知”栏目或评委会官方网站查阅。 

（二）申报时间  

2023 年度全省各级职称评委会受理申报材料时间，原则上

为 2024 年 1 月至 3 月。高校和自主评审单位的职称评审工作按

照经备案的时间安排推进。 

为保障申报工作的顺畅，我市向市评职称和送省评审职称申

报人开通预申报渠道，申报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1 日开始。 

（三）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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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称评审的个人申报条件： 

（1）在我市的用人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按规定在我

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在我市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并按规定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 

（2）申报单位原则上与申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一致。 

（3）符合省 2016 年以来出台的各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学历

资历条件、业绩成果数量和学术成果数量要求。 

（4）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不作统一要求，确需

评价外语、计算机能力水平的，由评委会或用人单位自主确定。 

（5）申报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的，按照《广东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要求，提供 2023 年度《广东省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高校和自主评审单位可根据实际自主确

定年度要求。 

2. 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个人申报条件： 

（1）在我市的用人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按规定在我

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在我市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并按规定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 

（2）申报单位原则上与申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一致。 

（3）符合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的《广东省初次职称考 

核认定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要求。 

（四）申报途径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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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申报分为线上申报和线下提交纸质材料两个环节。 

1.  申报系统 ： 

（1）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系统（适用于申报市评职称

人员和申报送省评审职称预申请人员，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

教师、体育教练员、高级会计师和乡村工匠除外） 

网址：https://dghrss.dg.gov.cn/jsrc/login2.jsp 

（2）“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适用于党校教

师、中小学教师、中职教师、技工院校教师、体育教练员） 

网址：https://ggfw.hrss.gd.gov.cn/gdweb/ggfw/web/pub/ggfwzyjs.do 

2.  申报人应通过其所在单位申报，并按规定程序（附件 3、

附件 4）报送材料。其中，事业单位和公有企业经济企业申报人

的申报材料须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由本人或单位报

送；非公有制组织、社会组织申报人的申报材料经用人单位审核

盖章后由本人报送；自由职业者，申报材料可由人事代理机构或

行业性社会组织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后由本人报送。 

属劳务派遣的，可通过工作单位或劳务派遣机构申报。通过

劳务派遣机构申报的人员，需由工作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和业绩成

果证明，申报材料须经工作单位和劳务派遣机构双方公示，再由

劳务派遣机构审核盖章后报送。 

3. 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对照国家、省的职

称政策及相应资格条件，如实填报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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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业绩成果材料、学术水平材料和证书证明材料应与申报表

填报的内容逐一对应。如不对应，将影响评委会评审结果。 

4. 对申报市评职称的（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教师、体

育教练员和乡村工匠除外）申报人应通过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

服务”系统申报，经线上审核通过后再提交纸质申报材料。职称

评审的所有申报表格以及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中的《广东省

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通过系统自动生成。 

党校教师、中小学教师、中职教师、技工院校教师和体育教

练员应通过“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申报，线上填报

内容应与纸质申报材料内容一致。 

5. 对申报送省评审职称的，申报人应通过东莞市“专业技术

人才服务”系统提出预申请，如未通过该系统预申请的，则需预

约取号后再按预约时间到我局审核。 

6. 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没有对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提交

业绩成果材料的类型、数量作硬性要求，各职称评委会应根据开

展评审认定需求和行业实际在评审工作通知文件中确定业绩成

果材料推荐目录供申报人对照参考。 

（五）有关政策 

1. 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报参加职称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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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法律法规对学历要求有规定的系列（专业）外，在我

省职称评审工作中，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生与中专学历人员

同等对待，高级工班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预备技师

（技师）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 

3. 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以上学历

后，通过后续学历教育获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高一档次学历的，

其专业技术工作时间可从取得中专以上学历后累加计算。 

 4. 对在我市工作和引进到我市基层一线企事业单位担任技

术骨干的港澳台和外籍专业技术人才，可根据或参照粤人社规

„2019‟38 号文有关规定，取得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学历后首次申报评审职称，从事本专业对口专业技术工作

分别满 10 年、7 年和 2 年的，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直接申

报副高级职称；从事本专业对口专业技术工作分别满 15 年、12

年和 7 年的，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直接申报正高级职称。对

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继续教育不作要求，其在港澳台或

国外工作期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作为有效工作经历，取得的业

绩成果、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等，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和学术成

果。 

5. 对于 2021 年度及此后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

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

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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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 月 31 日。 

对于 2020 年度及以前年度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

级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有效材料

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9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

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对于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粤人社规

„2020‟33 号文出台前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

时，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

之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对于粤人

社规„2020‟33 号文出台后通过职称评委会评审认定取得职称

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

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

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对于全面实行评聘结合的教育领域各系列职称，其资历年限

计算按照相应标准条件规定执行。 

6.  对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7日粤人社规„2020‟

33 号文研究制定期间，已通过评审、认定方式取得员级职称的

全日制大学专科（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毕业）学历人员，或取得

助理级职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仍可按照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件有关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渠道参加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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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业技术人才转换工作岗位后转系列评审晋升的，应按

规定先取得现岗位同层级职称。申报评审现岗位同层级职称时，

资历可从取得原系列低一层级职称的时间起算，取得原系列同层

级职称后的相关业绩成果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申报评审现岗位

高一层级职称时，资历可从取得原系列同层级职称的时间起算，

取得原系列同层级职称后的相关业绩成果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 

8.  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符合相关专

业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应使用不同业绩成果申报不同专业职

称。 

9.  专业技术人才跨区域、跨单位流动时，其职称按照评审

管理权限重新评审或经职称评委会办公室确认后，方可申报高一

层级职称。 

二、审核与受理 

（一）单位审核  

1. 单位审核分为线上审核和纸质材料审核两个环节。申报

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时

效性并做好评前公示工作。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及时退

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 

2. 单位要按规定将申报材料，特别是《（）级职称申报人

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表三）》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

话，在单位显著位臵张榜和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其他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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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在单位相对固定的公开位臵摆放，以供查验。评前公示时间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受理信访主要由单位人

事（职称）管理部门负责。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

的申报材料不予报送，并按有关规定处理；对举报问题一时难以

核实的，应如实注明，评审材料先行报送，待核实后将结果及时

报送相应评委会办公室。  

3. 公示结束后，由单位人事（职称）部门在《广东省专业

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评审申报表七）》和《（）

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表三）》上加具

意见并加盖公章，作为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二）行业主管部门和职称申报点复核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职称申报点应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查，明

确审核责任人，落实审核责任。 

各职称申报点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学懂弄通政策，对照

职称政策和相应的资格条件，逐条审核申报人是否符合申报条

件。要做好服务，向申报人提供政策解答、材料填报辅导指引和

材料审核受理工作。 

我局将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个人、单位列

入失信档案，作为今后申报、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评委会办公室受理审核 

评委会办公室应认真做好受理审核，对申报点受理的材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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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把关，落实评委会办公室的职责。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

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

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及时书面告知申报人。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不予受理： 

1. 不符合申报条件； 

2. 没有使用规定表格； 

3. 不符合填写规范； 

4. 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送材料； 

5. 未按规定进行公示； 

6. 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 

三、收费 

评审收费（乡村工匠除外）按《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06‟629 号）规定收

取：初级职称评审费 280 元/人，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费 280 元/人，

中级职称评审费 450 元/人，高级职称评审费 580 元/人，高级职

称答辩费 140 元/人。不论评委会评审（含初次职称考核认定）

通过与否，所缴费用一律不予退还。 

四、评审 

职称评审是按照评审标准和程序，对专业技术人才品德、能

力、业绩的评议和认定。经过个人申报、单位审核、主管部门审

核、职称申报点审核和评委会办公室审核等程序后，进入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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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议和认定环节。评委会经过评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评审会议的评审专家总数 2/3 以上的方为

评审通过。 

（一）评审时间 

各评委会原则上于 2024 年 6 月底前完成专家评审。 

（二）评审标准 

评委会专家对申报职称评审的按照我省 2016 年以来出台的

各系列职称改革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条件（有关文件可通过“广

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的“资格条件”栏目查阅）进行

评审，对申报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按照粤人社规„2020‟33 号

文的《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文件查询链接

http://dghrss.dg.gov.cn/bsfw/bsck/gryw/zcsb/content/post_3952330.

html）进行评审。高校和自主评审单位职称评审条件按照经备案

的标准条件执行。 

（三）答辩 

对市评职称继续实行答辩制度，由评委会办公室根据申报人

数自主确定全员答辩或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答辩人员名单。对申

报材料准备不充分或有其他应参加答辩情况的人员，评委会办公

室应要求其参加答辩；未被抽中的专业技术人才亦可主动提出答

辩申请，经评委会办公室同意后参加答辩。答辩内容主要围绕申

报人的工作经历、业绩情况、学术成果以及本行业本专业应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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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识展开。答辩时间约每人 10 分钟。评委会办公室应在评审

会议召开前至少 3 天通知答辩人员。答辩人员应持有效身份证件

按要求参加答辩，不参加答辩的视同评审不通过。 

    五、公布评审结果 

评委会办公室要及时公布评审结果。对评审不通过人员要发

出《评审结果通知书》；对评审通过人员要做好评后公示工作，

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六、审核确认评审结果与发证  

（一）评委会办公室应在公示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

局报送评审结果审核确认或备案的相关材料。对逾期报送的，将

通报批评并约谈主要领导。其中，高校和自主评审单位的职称评

审结果由单位自主审核确认，报我局备案。 

（二）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通过信息系统制作电子职称证

书。通过人员可登录“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自行下

载打印本人证书。  

七、有关要求 

（一）加强评委会管理 

    根据《广东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管理规定》，职称评审委员会

实行 3 年 1 期的核准备案管理，至 2023 年 12 月底前未纳入各级

人社部门职称评审委员会目录的，取消职称评审权限。 

（二）加强评委专家管理 



 —13— 

 各评委会应按照国家和省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管理有关规

定，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或增补评审专家，并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报我局核准备案。新入库的评审专家需经评委会组建单

位组织培训后，方可从事职称评审工作。 

（三）优化评审服务 

1. 有条件的评委会，可探索对职称评审证明材料试行告知

承诺制，由个人作真实有效的书面承诺，经用人单位确认后替代

证明。 

2. 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没有对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对

口或相近”专业作出细化，各职称评委会应组织专家认真研究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评审工作通知文件中确定专业目录

或明确判断依据。 

3. 评委会要根据评价标准，细化评价内容，制定《职称（评

审）条件自查表》和《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条件自查表》供申

报人自查。表格随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四）严肃评审纪律 

  各人社分局、行业主管部门、职称申报点和各单位要按照省

职称政策要求，严肃认真做好本镇（街、园区）、本行业、本单

位申报工作，对照资格条件逐条逐项把好资格审查关。评委会及

其办公室要切实履行职责，细化职称评审工作程序和规则，列出

申报材料清单，健全评审会议记录制度，与评委签订遵守评审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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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承诺书，严格评审程序和评审纪律，确保评审质量。 

（五）压实工作责任 

 对职称申报、推荐、评审等环节严格实行“谁审核，谁签名；

谁签名，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对弄虚作假行为追究责任。各

职称评委会不得擅自扩大、增加或减少受理及评审范围，不得降

低评价标准条件，不得违反评审程序规定。对于不能正确行使评

审权、不能确保评审质量的，将暂停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 

（六）加强监督管理 

我局将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评审全过程的监管，实

行评审中巡查、随机抽查和评审后复查、倒查。评委会办公室要

实行政策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加大社会监督

力度，畅通职称投诉举报渠道，对评审过程中发现或群众举报的

违规违纪行为要及时认真进行核查、及时报告核查结果，接受各

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在东莞辖区内的单位，其职称自主评审工作原则上按属地化

管理原则由我局负责监管服务。 

省人社厅将联合省行业主管部门适时开展职称评审专项巡

查。各评委会办公室、各单位应组织开展职称评审质量自查工作。 

（七）全面实施专业技术人才“入县下乡”职称激励政策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工作部署，健全完善引导专业技术人才向县域流动的职称政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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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政策体系。 

我局将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贯彻落实新一轮职称制度改革

有关加快培育乡村基层专业技术人才的部署精神，抓好基础教

育、卫生、农业等重点领域基层职称倾斜政策落实落地。下来，

将加快镇街以下基层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试点，研究出台

具体实施方案，单独制定试点专业的基层职称评审条件，适当放

宽学历、科研要求，重点考察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业道德、实践

能力、工作业绩、任务完成情况、群众认可度等。 

根据《关于进一步鼓励引导人才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基层

一线流动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19‟35 号）精神，在革命

老区、中央苏区和民族地区连续工作 4 年以上且考核合格的专业

技术人才，申报中级、高级职称时，任职年限可在现行职称评价

标准条件或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基础上放宽 1 年。对于参加省内教

育、医疗卫生、科技人才“组团式”帮扶，在县域对口单位相应专

业技术岗位服务或工作 1 年以上的，在晋升高级职称时予以优先

推荐、优先评审。 

（八）进一步完善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 

进一步畅通大湾区内地港澳专业人才职称申报渠道。在我省

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可按自愿原则申报评审我省

各系列、各专业职称。申报评审职称时，实行的职称评价标准条

件、评审程序、评审办法等与省内专业技术人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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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港澳地区专业人才获取广东职称机制，认真组织实

施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根据《关于开

展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工作方案》

（粤人社发„2023‟26 号），符合条件的港澳专业人才可通过

特定办法、特定标准、特定渠道申报评审工程技术职称，试点专

业为工程系列建筑（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岩土、公路、电机、测控仪器等 5 个专业，评审工作由省

科学技术协会负责。 

（九）认真组织实施“乡村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审专

业技术职称”两项重点评审工作   

我局将与农业农村部门结合“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有关部署和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实际，认真总结“乡村工匠”

职称评审工作经验，进一步拓宽专业领域，扩大人员范围，优化

评价机制。认真部署实施 2023 年度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评审，

培育更多“土专家”、“田秀才”，加快我市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步伐。 

省相关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将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粤人社规„2022‟5 号）要求，认真组织实施高技能人才

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称工作。评审工作单独组织实施或结合常规

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推进。专业技术人员应按规定程序申报，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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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审核后报送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 

（十）进一步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渠道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精神和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

关部署，按照全覆盖、可及性、均等化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职称

社会化评价功能，全力开发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为我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根据《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

企业职称工作的通知》，我市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申报

评审的程序、标准、办法、证书等各方面，享有与公有制单位专

业技术人才平等的权益，履行同等义务。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申报不与人事档案管理挂钩，一般在劳动关系所属的法人单

位所在地参加职称评审，由工作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

序。派驻省内其他地区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由法人单位委托并

经派驻地市级人社部门同意后，可在派驻地申报职称评审。 

健全职称申报兜底机制，进一步建立完善我市职称申报点体

系，充分发挥职称申报点兜底服务功能，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

人才职称申报渠道。 

（十一）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职称评审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切身利益。各有关部门

务必要高度重视，评委会要按照本通知部署时间完成本行业2023



 —18—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省人社厅将于 2024 年 8 月底前关闭各级人

社部门当年职称电子证书发放权限。高校、科研院所等职称自主

评审单位的评审时间安排原则上应与本通知部署保持一致，避免

出现衔接问题。对于迟迟不开展职称评审、对本单位专业技术人

才造成不良影响的职称自主评审单位，人社部门将联合行业主管

部门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收回职称评审权限。 

（十二）严肃规范职称评审行为  

根据上级部署，各级人社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营造风清气

正的职称工作环境，加大力度开展职称领域中介机构整治。在职

称申报评审过程中，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及组建单位不得指定、

委托任何营利性中介机构、培训机构等开展职称评审服务相关工

作，不得收取粤价函„2006‟629号文规定职称评审费以外的“服

务费”“代办费”等其它费用。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应通过人社部

门和评委会组建单位官网、官媒了解职称申报评审政策文件及通

知信息，切勿轻信各类网站、广告等“代办”“包过”等虚假宣

传。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是广东省职称证书的

唯一省级管理平台，全省职称证书通过平台统一生成、统一编号、

统一管理。平台的个人账号应由专业技术人才本人注册、使用和

保管，出现身份证号码、姓名等核心关键信息错漏或“人照不一”

等情况的，原则上各级人社部门不予更改。 





附件 1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1 

东莞市中小学

高级教师职称

评审委员会 

副高

级 

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 

我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

校、工读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机构、电

化教育机构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中实

行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的在编

在岗教师，以及民办中小学教师和其他

在岗中小学教师 

粤人社规

〔2022〕

30 号 

东莞市

教育局 

东莞市

教育局

人事科 

 

东莞市东

城区八一

路 1 号市

机关二号

大院 

 

23126007 2 

东莞市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副高

级及

以下 

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 

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含中等技术学校、

中等师范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

业高中学校）及职业教育教研机构（高

等学校举办的中职部、附设中职班除

外）实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职务）

制度的在职在岗人员 

粤人社规

〔2020〕

52 号 

3 

东莞市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职

称评审委员会 

副高

级 

卫生专业技术

人才 

我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临床、护

理、公共卫生、药学、医技、研究等专

业技术工作的在职在岗人员和我市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业务管理的社会组织

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在职在岗人员 

粤人社规

〔2022〕6

号 

东莞市

卫生健

康局 

东莞市

卫生健

康局人

事科 

东莞市南

城区三元

路 8 号报

业大厦附

楼 

 

23281199 

4 

东莞市基层卫

生专业技术人

才职称评审委

员会 

副高

级 

基层卫生健康

专业人才 

5 

东莞市卫生研

究人才职称评

审委员会 

副高

级及

以下 

卫生研究人才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6 

东莞市工程系

列建筑专业高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副高

级 

建筑设计、建

筑施工、建筑

管理、建筑材

料 

我市从事建筑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33 号 

东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东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人

事科 

东莞市东

城街道莞

龙路东城

段 283 号 

 

22299508 

7 

东莞市工程系

列人工智能专

业副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 

副高

级及

以下 

人工智能算

法、人工智能

硬件和人工智

能应用 

我市从事人工智能工程领域专业技术

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员 

粤人社规

〔2022〕

27 号 

东莞市

科技局 

东莞市

科技局

高新科 

东莞市莞

城区汇峰

路 1 号汇

峰中心 H

座 7 楼 

 

22831478 

8 

东莞市直属中

小学教师中级

职称评审委员

会 

中、

初级 

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 

我市直属中小学、含幼儿园、特殊教育

学校、工读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电化教育机构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中

实行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的在

编在岗中小学教师 

粤人社规

〔2022〕

30 号 

东莞市

教育局 

东莞市

教育局

人事科 

东莞市东

城区八一

路 1 号市

机关二号

大院 

 

23126007 

9 

各镇街（园区）

中小学教师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 

各镇街（园区）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

教育学校、工读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电化教育机构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中实行

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的在编在岗教

师，以及民办中小学教师和其他在岗中小学

教师 

粤人社规

〔2022〕

30 号 

各镇街

（园区）

教育管

理中心 

各镇街

（园

区）教

育管理

中心 

详见 

附件 2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10 

东莞市技工学

校教师系列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技工学校教师 

我市公办技工院校（包括技师学院、高级技

工学校和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高技能

人才实训基地)和民办技工院校（包括技师学

院、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

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技工教育

教研机构从事教研工作的人员 

粤人社规

〔2023〕

15 号 

东莞市

技师学

院 

东莞市

技师学

院办公

室 

东莞市东

城街道莞

龙路 36 号 

 

22693620 

11 

东莞市工程系

列建筑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建筑设计、建

筑施工、建筑

管理、建筑材

料 

我市从事建筑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33 号 

东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东莞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人

事科 

东莞市东

城街道莞

龙路东城

段 283 号 

 

22299508 

12 

东莞市工程系

列交通运输专

业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道路与桥梁工

程 

我市从事道路与桥梁工程领域专业技

术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36 号 

东莞市

交通运

输局 

东莞市

交通运

输局人

事科 

东莞市东

城街道立

新社区金

龙路 16 号

交通大厦 

 

22002117 

13 

东莞市工程系

列自然资源专

业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测绘、国土、

海洋 

我市从事测绘、国土、海洋工程领域专

业技术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员 
 

东莞市

自然资

源局 

东莞市

自然资

源局人

事科 

东莞市东

城 大 道

268 号测

绘大厦 

 

26989820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14 

东莞市工程系

列机电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机械、电气、

控制工程、自

动化 

我市从事机电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62 号 

东莞市

科学技

术协会 

东莞市

科学技

术协会

学会部 

东莞市城

区新芬路

38 号科学

馆四楼 

 

22119671 

15 

东莞市工程系

列轻工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轻工电器、轻

工装备、轻工

工艺 

我市从事轻工电器、轻工装备、轻工工

艺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在岗在职

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65 号 

16 

东莞市工程系

列石油和化工

专业中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石油和化工相

关专业 

从事石油和化工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

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63 号 

17 

东莞市工程系

列电力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热能动力工程、

清洁能源动力工

程、电力工程电

气、电力运行、

电力管理 

我市从事电力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60 号 

东莞供

电局 

东莞供

电局人

力资源

部 

东莞市东

城 大 道

239 号 

 

2328335 

18 

东莞市工程系

列生态环境专

业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生态环境工

程、生态环境

管理与咨询、

生态环境监测 

我市从事生态环境工程领域专业技术

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53 号 

东莞市

生态环

境局 

东莞市

生态环

境局人

事科 

东莞市南

城街道宏

伟二路南

城段九号

胜安大厦 

 

23391930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19 

东莞市工程系

列水利水电专

业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水利技术管理

等 20 个专业 

我市从事水利水电工程领域专业技术

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54 号 

东莞市

水务局 

东莞市

水务局

人事科 

东莞市莞

城街道汇

峰路 1 号

汇峰中心

H 座 6 楼 

 

22830737 

20 

东莞市工程系

列林业专业中

级职称第一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园林 

我市从事园林专业技术工作的在岗在

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57 号 

东莞市

城市管

理和综

合执法

局 

东莞市

城市管

理和综

合执法

局人事

科 

东莞市莞

城街道莞

龙路 141

号 

 

22639766 

21 

东莞市工程系

列林业专业中

级职称第二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林业、森林利

用、自然保护

地 

我市从事林业、森林利用、自然保护地

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的在岗在职技

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57 号 

东莞市

林业局 

东莞市

林业局

人事科 

东莞市莞

城万寿路

70 号 

 

22222841 

22 

东莞市工程系

列食品工程专

业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食品工艺工

程、食品安全

工程、食品营

养工程 

我市从事食品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工作

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66 号 

东莞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东莞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人事

科 

东莞市南

城街道东

莞大道南

城段 112

号 

 

26986818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23 

东莞市网络空

间安全工程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网络空间安全

技术研究、网

络空间安全技

术应用、网络

空间安全系统

设计、网络空

间安全系统评

测、网络空间

安全管理监测

等 5 个专业。 

我市从事网络空间安全工程领域专业

技术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34 号 

中共东

莞市委

网络安

全和信

息化委

员会办

公室 

中共东

莞市委

网络安

全和信

息化委

员会办

公室网

络安全

和信息

化科 

东莞市南

城区鸿福

路 99 号 

 

22830584 

24 

东莞市自然科

学研究系列情

报科学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科技情报、科

技管理、科技

咨询、科学普

及等专业 

我市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科技咨询的在岗

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45 号 

东莞市

电子计

算中心 

东莞市

电子计

算中心 

东莞市莞

城区新芬

路 38 号东

莞科学馆

六楼  

 

22111321 

25 

东莞市农业专

业人才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农学、园艺、植

物保护、土肥、

畜牧、兽医等专

业和农业机械

化、水产、农业

资源环境、热作、

农业信息工程、

农产品加工与检

验等专业 

我市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和农业工程领

域技术工作的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21〕1

号 

东莞市

农业农

村局 

东莞市

农业农

村局人

事科 

东莞市莞

城汇峰路

1 号汇峰

中心 H 座

八楼 

 

22830856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26 

东莞市档案系

列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档案 

我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

从事档案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

员 

粤人社规

〔2020〕

51 号 

东莞市

委办公

室（市档

案局） 

东莞市

委办公

室（市

档案

局）档

案管理

与发展

科 

东莞市南

城区鸿福

路 99 号 

 

22831852 

27 

东莞市图书资

料系列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图书资料 

我市从事图书资料专业技术工作的在

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21〕

30 号 

东莞市

文化广

电旅游

体育局 

东莞市

文化广

电旅游

体育局

人事科 

东莞市南

城区石竹

路 9 号 

 

22837031 

28 

东莞市文物博

物系列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文物博物 

我市从事文物博物专业技术工作的在

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20〕

37 号 

29 

东莞市群众文

化专业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群众文化 

我市专职从事群众文化专业的组织、指

导、辅导、培训和学术（艺术）研究等

工作的在岗在职专业人员 

粤人社规

〔2021〕

30 号 

30 

东莞市体育教

练员中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体育教练员 

我市从事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工作的

在岗在职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21〕

22 号 



序

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

级别 
评审专业 受理评审人员范围 

评审标准

依据文件 

评委会 

组建部门 

评委会

办公室 

地址及 

联系电话 

31 

东莞市医药行

业专业技术人

才职称评审委

员会 

中、

初级 

药学、中药学、

制药、医疗器

械 

我市非医疗机构从事药学、中药学的在

岗在职专业技术人才；我市从事制药、

医疗器械专业技术工作的医药行业在

岗在职工程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31 号 

东莞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东莞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人事

科 

东莞市南

城街道东

莞大道南

城段 112

号 

 

26986818 

32 

东莞市乡村工

匠烹饪专业人

才中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 

中、

初级 

中式烹调，中

式面点，点心

制作，潮式风

味菜烹饪、客

家风味菜烹

饪、广府风味

菜烹饪 

在我市烹饪经济组织内，在当地从事烹

饪工作，熟练掌握烹饪技术技能，为农

村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员 

 

东莞市

高技能

公共实

训中心 

东莞市

高技能

公共实

训中心 

东莞市横

沥镇新四

村东莞职

教城 

 

82920193 

33 

东莞市乡村工

匠生产应用专

业人才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荔枝种植技

术、荔枝加工

技术 

在我市内涉农非公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专业户和农村个体

工商户中，熟练掌握荔枝种植、加工等

生产应用技术技能，在基层一线从事荔

枝种植、加工工作，对荔枝产业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的从业人员 

 

东莞市

农业农

村局 

东莞市

农业农

村局人

事科 

东莞市莞

城汇峰路

1 号汇峰

中心 H 座

八楼 

 

22830856 

34 

东莞市工程系

列标准化质量

专业中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 

中、

初级 
标准化、质量 

在我市从事标准化质量工程领域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才 

 

粤人社规

〔2019〕

55 号 

东莞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质量发

展科 

东莞市南

城街道东

莞大道南

城段 112

号 

23109795 



附件 2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1 
东莞市教育

局 

受理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副高级及以下级别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和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申报材料 

东城区八一路 1 号

市机关二号大院 
23126007 

2 

东莞市卫生

健康继续教

育中心 

受理我市卫生技术人才系列

副高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和

我市卫生研究人才专业副高

级及以下级别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申报材料 

南城区三元路 8 号

报业大厦附楼东莞

市卫生健康局六楼 

23280021 

3 
东莞市土木

建筑学会 

受理我市建筑专业副高级及

以下级别职称评审（含考核认

定）申报材料，提供建筑专业

正高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送

省评服务 

东城区莞龙路下桥

银门街 1 号建筑之

家二楼 213 

22659339 

22655931 

4 

东莞市新一

代人工智能

产业技术研

究院 

受理我市人工智能专业副高

级及以下级别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申报材料 

松山湖科汇路 1 号

十七楼 1703 
23078309 

5 
东莞市互联

网协会 

受理我市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

定）申报材料 

南城区胜和路胜和

广场 B 栋七楼 7F 

89829998 

89829996 

6 
东莞市电子

计算中心 

受理我市情报科学专业中、初

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

报材料 

莞城区新芬路 38

号东莞科学馆六楼   

22110186     

22111321 

7 

东莞市测绘

地理信息协

会 

受理我市测绘专业中、初级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 

寮步镇良平社区横

坑村翠云轩花园 2

栋 3、4 号铺位 

26983625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8 

东莞市国土

空间规划协

会 

受理我市国土和海洋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 

东城路东城段 219

号轻出商业大厦

1201 室 

26261230 

9 
东莞市工程

师协会 

受理我市机电专业中、初级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和我市轻工电器、轻工装备

专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申报材料 

莞城区莞龙路莞城

段 143 号 18 单元

301 室 

22884137 

10 
东莞市化工

学会 

受理我市石油化工专业中、初

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

报材料和我市轻工工艺专业

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

定）申报材料，提供石油化工

和轻工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

料线上审核及送省评审服务 

松山湖管委会大学

路一号东莞理工学

院机电化工大楼

12J311 

22862897 

11 
东莞市电力

行业协会 

受理我市电力专业中、初级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提供电力专业高级职称评

审材料送省评审服务 

莞城区金牛路 20

号城区供电大楼十

一楼 

22330860 

12 
东莞市环境

科学学会 

受理我市生态环境专业中、初

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

报材料，提供生态环境专业高

级职称评审材料送省评审服

务 

南城街道宏伟二路

南城段九号胜安大

厦十五楼 1501 室 

23391115 

13 
东莞市水利

学会 

受理我市水利水电专业中、初

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

报材料 

寮步镇横坑横西五

路 8 号（东莞市水

务技术中心一楼） 

83281261 

14 

东莞市城市

管理科学学

会 

受理我市园林专业中、初级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 

东城街道莞温路

272 号 
22998902 

15 
东莞市林学

会 

受理我市林业、森林利用和自

然保护地专业中、初级职称评

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莞城区学院路 285

号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四楼市林学会办

公室 

23062520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16 

广东东莞医

药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 

受理我市药学、中药学、制药、

医疗器械等专业中、初级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和我市食品工程专业中、初级

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

材料 

莞城区运河东一路

183 号经贸中心 A

座十楼 

22102077 

22100061 

17 
东莞市邮政

管理局 

提供快递专业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材料送省评审服务 

莞城区汇峰路 1 号

汇峰中心H座一楼 
23155580 

18 

东莞市农业

农村局人事

科 

受理我市农业技术人员系列

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

定）申报材料和我市乡村工匠

荔枝种植、荔枝加工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 

莞城汇峰路 1 号汇

峰中心 H 座八楼 
22830856 

19 
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 

受理我市图书资料、文物博

物、群众文化、体育教练员等

专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

核认定）申报材料，提供图书

资料、文博、群文、体育教练

员高级职称及艺术专业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送省评服务 

南城区石竹路 9 号 22837031 

20 
东莞市技师

学院 

受理我市技工学校教师系列

中、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

定）申报材料 

东城区莞龙路 36

号 
22693620 

21 

东莞市高技

能公共实训

中心 

受理我市乡村工匠烹饪专业

中、初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 

横沥镇新四村东莞

职教城 
82920193 

22 

东莞市科学

技术协会事

业发展中心 

受理我市路桥专业中、初级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卫生、

教育、建筑、生态环境、电力、

乡村工匠、文化系统等除外）

网上审核服务 

莞城新芬路 38 号

市科学馆四楼 
22119716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23 

莞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莞城街道旗峰路

309 号浩宇大厦三

楼 

23030511 

24 

石龙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石龙镇龙城二路 8

号 
81329679 

25 

虎门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虎门镇虎门大道

305 号新富民服装

商务中心十五楼虎

门镇政务服务中心

31 号窗口 

88729052 

26 

东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东城街道东城路

571 号东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城分局一楼就业

服务大厅 

22328832 

27 

万江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万江街道拔蛟窝社

区滨城路 22 号万

江街道政务服务中

心 B 区 24-25 号窗

口 

23159479 

28 

南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南城街道政务服务

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52-54 号窗口 

28057023 

29 

中堂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中堂镇新兴路 28

号中堂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 24、25 号窗

口 

88118390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30 

望牛墩镇人

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望牛墩镇金牛路

2601 号望牛墩镇

综合服务中心 2 楼

16、17 号窗口 

81318192 

31 

麻涌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麻涌镇政务服务中

心 1 楼 31 号窗口 

88221231 

81903309 

32 

石碣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石碣镇翟屋杨梅路

12 号就业服务中

心 

86388911 

33 

高埗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高埗镇高龙大道西

11 号 

88871322

—1 

34 

洪梅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洪梅镇洪梅大道

37 号（洪梅镇政务

服务中心 1、2 号窗

口） 

88438666 

35 

道滘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道滘镇花园大街 1

号综合行政服务中

心 

81332157 

36 

厚街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厚街镇厚街大道东

4 号 
85830601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37 

沙田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港口大道沙田段

660 号 
88860611 

38 

长安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长安镇书香街 278

号医保大楼三楼 
81881172 

39 

寮步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寮步镇勤政路 16

号 
83269061 

40 

大岭山镇人

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大岭山镇莞长路

116 号综合办公楼 
85657313 

41 

大朗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大朗镇富民大道洋

乌富升路 8 号 115

室 

83203303 

42 

黄江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黄江镇田美社区龙

芯三街 2 号一楼办

事大厅人才服务窗

口 

87699333 

43 

樟木头镇人

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樟木头镇银河北路

3 号一楼业务股办

理窗口 

87123986 

87793303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44 

凤岗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凤岗镇政通路 15

号二楼业务一股

（1） 

87298993  

82522506 

45 

塘厦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塘厦镇塘龙东路

61 号三楼培训就

业办 

82076629  

87882627 

46 

谢岗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谢岗镇南湖路 9 号

综合政务服务中心 

83579831  

83579837 

47 

清溪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清溪镇清溪大道

299 号综合服务中

心三楼培训就业办 

87302769 

48 

常平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常平镇园林路 2 号

常平镇政务服务中

心 

83822111 

49 

桥头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桥头镇宏达七街 3

号 
83421118 

50 

横沥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横沥镇沿江路 1 号

发展中心一楼办证

厅 2 号厅 1 号窗口 

83713122 

51 

东坑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东坑镇政府南楼东

坑镇综合服务中心 

89300378 

89300303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52 

企石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企石镇振兴路 130

号 
86738082 

53 

石排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东莞市石排镇公园

南路 70 号石排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分局四楼业务股 

86532277 

54 

茶山镇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茶山镇庄园路 3 号

茶山人社分局二楼

培训就业办 

86417876 

55 

松山湖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分局 

受理我市路桥、档案专业中、

初级职称评审（含考核认定）

申报材料，提供送省评审材料

网上审核服务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礼宾路 1

号市民中心 1 楼

A35、A36 号窗口 

22893827 

56 

东莞市莞城

区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街道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

称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

料 

莞城高第街一号市

民广场南楼五楼

501 室 

22117926 

57 

东莞市石龙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石龙镇黄洲裕兴路

1 号石龙镇人民政

府教育管理中心人

事办（办公大楼九

楼） 

86116929 

58 

东莞市虎门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虎门镇教育路一号

教育管理中心二楼

207 室 

85020926 

59 

东莞市长安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长安镇德政中路

218 号镇政府 612

办公室 

81553226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60 

东莞市沙田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沙田镇横流南路 8

号政府大楼 203 室 
88681289 

61 

东莞市道滘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道滘镇花园大街 1

号道滘镇人民政府

三楼教育管理中心 

81332303 

62 

东莞市麻涌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麻涌镇广麻大道 1

号麻涌镇人民政府

五楼 508 办公室 

88823333 

88825720 

63 

东莞市中堂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中堂镇新兴路 98

号中堂镇人民政府

二楼教育管理中心 

82655221 

64 

东莞市万江

区教育管理

中心 

本街道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评

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万江街道万江墟徐

屋街 10 号万江街

道行政办事中心 3

号楼 3 楼 304 室 

22271883 

65 

东莞市望牛

墩镇教育管

理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望牛墩金牛路 9 号

东莞市望牛墩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二

楼 

88515511 

88510993 

66 

东莞市石碣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石碣百花路 38 号

教育管理中心三楼

人事办公室 

82293183 

67 

东莞市高埗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高埗镇高龙路 1 号

镇人民政府六楼教

育管理中心二室 

81338362 

68 

东莞市寮步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寮步镇香博路 6 号

香城小学三楼档案

室 

23382283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69 

东莞市大朗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大朗镇政通路 1 号

B 栋 210 室 
83103306 

70 

东莞市大岭

山镇教育管

理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大岭山镇梨园街 8

号教育管理中心综

合办公楼 201 室 

85636266 

71 

东莞市厚街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厚街大道 1 号厚街

镇政府大院二楼教

育管理中心 

85585973 

72 

东莞市南城

区教育管理

中心 

本街道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评

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南城街道东骏路

22 号宏图科技中

心 2 号楼 7 楼教育

管理中心二室 

22880342 

73 

东莞市东城

区教育管理

中心 

本街道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评

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东城街道学前东路

1 号星城党群服务

中心 8 楼 804 办公

室 

22322500 

74 

东莞市茶山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茶山镇茶山南路 8

路政务服务中心 B

栋 214 室 

89398636 

75 

东莞市企石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企石镇运河南路文

化综合执法大楼二

楼教育管理中心 

82669908 

76 

东莞市石排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石排镇人民政府四

楼教育管理中心 
86651845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77 

东莞市常平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常平镇园林路 2 号

常平镇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常平教育管

理中心人事基财组 

83332045 

78 

东莞市横沥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横沥镇康乐路 6 号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二楼教研室 

83798199 

79 

东莞市东坑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东坑镇文化中心三

楼教育管理中心

（6）室 

81186063 

80 

东莞市桥头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桥头镇长青路 19

号三楼招生人事组

办公室 

83431889 

81 

东莞市黄江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黄江镇莞樟路黄江

段 26 号 
83363970 

82 

东莞市樟木

头镇教育管

理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樟木头镇人民政府

三楼教育管理中心

（2）室 

87123622 

83 

东莞市谢岗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谢岗镇广场中路 1

号人民政府九楼教

育管理中心 

87761572 

84 

东莞市清溪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清溪镇香芒东路

222 号清溪镇教育

管理中心 308 室 

87738904 

序

号 
联络点名称 受理范围 窗口地址 联系电话 



85 

东莞市塘厦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塘厦镇迎宾大道 9

号政府大楼 911 室 
82861280 

86 

东莞市凤岗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凤岗镇碧湖大道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一

栋二楼人事办公室 

82527662 

87 

东莞市洪梅

镇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洪梅镇建设路 63

号教育管理中心 
88841072 

88 

东莞市松山

湖教育管理

中心 

受理本镇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系列中级及以下级别职称

评审（含考核认定）申报材料 

松山湖管委会 A5

栋 202 室 
22892710 

 



附件 3 

 
 

此申报流程适用于申报市评职称和申报送省评审职称预申请人员，卫生健康

专业技术人才、教师、体育教练员、高级会计师和乡村工匠除外。 

 

一、评前公示：申报人工作单位在单位显著位置将申报人的《（）级职称申

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表三）》张榜并在单位网站首页公示 5 个

工作日，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放置申报人的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继续

教育证书、业绩成果材料、学术成果材料、工作总结等评审申报材料，以供查验。 

二 、 注 册 账 号 ： ①访 问 “ 东 莞 市 人 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官 网

（http://dghrss.dg.gov.cn/），在首页点击“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如下图： 

 

②工作单位点击“使用省统一账号登录”登录单位账号，③待单位登录注册成功后

再由申报人点击 “ 使用省统一账号登录 ” 登录个人账号，如下图： 



 

 

三、个人线上申报：①申报人登录系统，点击“人才信息管理”，完善个人信

息。 

②选中“个人服务”菜单中的“评审”或“考核认定”，如下图： 

 

点击“新申请”按钮进行申报。申报时应按指示填写信息并上传清晰的彩色扫描件

（或照片），③点击“送审”按钮完成个人申报步骤。 

 

 

四、申报人工作单位线上审核：申报人工作单位登录系统，选中“单位服务”

中的“个人职称审核管理”，如下图： 



 

点击最右边的操作按钮审核申报人的送审材料，如下图： 

 
按要求填写相关情况和意见，点击“提交”完成单位审核步骤。 

 

五、职称申报点线上审核：经申报人工作单位审核通过的申请将由系统根据

申报人选定的评委会和职称服务联络点（申报送省评审职称的人员，职称服务联

络点请选择工作单位所在镇街人社分局），自动跳转到对应的职称申报点审核。

审核通过的，系统向申报人发出短信通知；审核不通过的，由申报点退回给申报

人或其工作单位重新修改后再送审。 

六、递交纸质材料： 

（1）申报材料经审核通过的市评职称申报人，按短信通知内容要求通过系

统打印申报表格，用牛皮纸档案袋把申报表格连同相关的附件材料复印件装好，

在规定时间内送职称申报点。 

（2）申报送省评审职称的申报人，还需携带申报材料前往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东城大道 168 号）办理委托评审手续后送省评审。申报送省评审职称

的，如未通过“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系统提出预申请，则需在该系统预约取

号（个人服务—职称申报登记—送省评审预约）后再按预约时间到我局审核。 

七、缴费： 

（1）申报市评职称的，职称申报点通知申报人凭《东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

知书》 

到银行或通过微信扫码缴费。申报人缴费后，交回《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

据》第三联或缴费截图给申报点。 

（2）申报送省评审职称的申报人按评委会要求缴费。 

八、结束。 

 



附件 4 

 

此申报流程适用于党校教师、中小学教师、中职教师、技工院校教师、体育

教练员。 

一、评前公示：申报人工作单位在单位显著位置将申报人的《（）级职称申

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表三）》张榜并在单位网站首页公示 5 个

工作日，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放置申报人的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继续

教育证书、业绩成果材料、业绩成果材料、工作总结等评审申报材料，以供查验。 

 

二、注册账号：①申报人访问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 ”

（https://ggfw.hrss.gd.gov.cn/gdweb/ggfw/web/pub/ggfwzyjs.do），注册个人账号。 

 

 

三、个人线上申报：申报人登录系统，点击“评审申请”或“考核认定申请”，

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审核： 

 

注：填写基本信息时需选择人事管理单位和主管单位。①申报党校教师职称



的，人事管理单位请选择“东莞市委党校”；②申报中小学教师职称的，人事管

理单位可选择所在工作单位、教育管理中心或市教育局，主管单位选择市教育局；

③申报中职教师职称的，人事管理单位选择所在工作单位，主管单位选择市教育

局；④申报技校教师职称的，人事管理单位选择所在工作单位，主管单位选择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⑤申报体育教练员职称的，人事管理单位选择所在工作

单位，主管单位选择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人事管理单位线上审核。  

 

五、主管单位线上审核。   

 

六、递交纸质材料：申报材料经主管单位审核通过的申报人，通过系统打印

申报表格，连同相关的附件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送职称申报点。 

 

七、评委会审核受理。 

 

八、缴费。  

 

九、结束。 

 



附件 5 

 
序号 材料名称 说明 

一、申报表格 

1 
《（）级职称送评材料目录
单（表一）》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张贴于牛皮纸档
案袋上。所有评审申报材料装袋。 

2 
《广东省职称评审表（表
二）》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左侧装订。 

3 
《（）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
况及评审登记表（表三）》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A3 纸规格打印，
数量要求见表格说明。 

4 《证书、证明材料（表四）》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左侧装订。 

5 《业绩、成果材料（表五）》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左侧装订。 

6 
《贴职称证相片、身份证
复印件页（表六）》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可不贴相片。 

7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
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
（表七）》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 

8 

《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聘
任期满）考核登记表（表
八）》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 

9 
《职称（评审）条件自评
表》 

由评委会制定发布。 

二、基础材料 

10 身份证 验原件，复印件（正反面）贴在表六。 

11 学历证书 验原件，复印件贴在表四。 

12 学位证书 
要求学士及以上学位者提供。验原件，复印件贴在表
四。 

13 

学历、学位真实性证明材
料 

 

（1）国、境外大学毕业者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大使馆出具的《留
学回国人员证明》；（2）国内毕业生提供学信网出具
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
籍在线验证报告》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或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或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在
线验证”的查询结果截图。以上材料验原件，复印件
贴在表四。如未能提供证明材料，应提交书面承诺书
（本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14 职称证 对照学历资历条件提供。验原件，复印件贴在表四。 

15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证书 

要求申报中级及以上职称者提供。登录“广东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打印并加盖工作单位公
章。 

16 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 

可凭身份证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打印或登录“东
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社保频道“网上
个人查询系统”查询并打印截图，贴在表四。 

17 劳动合同、单位在职证明 申报单位与参保单位一致的申报人无需提交。 

三、业绩成果材料：对照评价标准提交 

四、学术成果材料：对照评价标准提交取得现职称后发表的学术成果材料。 

五、工作总结：1 份，1500 字左右，本人签字 

备注：申报材料清单以市评职称为例，具体要求以评委会通知为准。送省评审职称的申报
材料要求与市评的基本一致但填表系统不同、生成方式也不同，具体要求见省有关评委会
通知。 

https://www.chsi.com.cn/xlcx/bgcx.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cx.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c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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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序号 材料名称 说明 

一、申报表格 

1 
《（）级职称送评材料目录

单（表一）》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所有评审

申报材料装入牛皮纸档案袋中。 

2 
《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

定申报表》 

经线上申报并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左侧装订；要

求提供一份原件，复印件数量按评委会要求提交。 

3 
《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条

件自评表》 
由评委会制定发布。 

4 《证书、证明材料（表四）》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 

5 《业绩、成果材料（表五）》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 

6 
《贴职称证相片、身份证复

印件页（表六）》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 

7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

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表

七）》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 

8 
《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聘任

期满）考核登记表（表八）》 

通过“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在“职称

评审申报”办事指南自行下载并填写打印。 

二、基础材料 

9 身份证 验原件，复印件（正反面）贴在表六。 

10 全日制学历证书 验原件，复印件贴在表四。 

11 全日制学位证书 
要求学士及以上学位者提供。验原件，复印件贴在

表四。 

12 
学历、学位真实性证明材料 

 

（1）国、境外大学毕业者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大使馆出具的《留

学回国人员证明》；（2）国内毕业生提供学信网出具

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

告》，或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或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技工院校毕业证

书在线验证”的查询结果截图；（3）以上材料验原件，

复印件贴在表四。如未能提供证明材料，应提交书

面承诺书（本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13 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 

可凭身份证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打印或登录“东

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社保频道“网上

个人查询系统”查询并打印截图，贴在表四。 

14 劳动合同、单位在职证明 申报单位与参保单位一致的申报人无需提交。 

三、业绩成果材料：按评委会要求提交 

备注：申报材料清单以市评职称为例。送省评审职称的申报材料要求与市评的基本一致但

填表系统不同、生成方式也不同，具体要求见省有关评委会通知。 

 

https://www.chsi.com.cn/xlcx/bgc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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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3  

 

一、职称资历年限如何计算？  

（一）职称资历年限的计算以职称评审年度为依据。 

对于 2021 年度及此后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

称时，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

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同

一年度内评委会开展职称评审的具体时间不影响资历计算。例

如：申报人在 2023 年 4 月通过评审取得 2022 年度中级职称，申

报高级职称评审时，其职称资历年限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算，

到 2027 年 12 月 31 日满 5 年。 

对于 2020 年度及以前年度通过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申报

评审高一级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

度的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申报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例如：申报人在 2018 年 11 月通过评审取得 2018 年度中级

职称，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时，其职称资历年限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算，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满 5 年。又如：申报人 2020 年 6

月通过评审取得 2019 年度助理级职称，申报中级职称评审时，



其职称资历年限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算，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满 4 年。  

对于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粤人社规

〔2020〕33 号文出台前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

时，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之日，截止时间

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例如：申报人在 2017 年

3 月 3 日通过考试取得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申报 2022 年度高

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时，其职称资历年限从 2017 年 3 月 3 日起算，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又如：申报人在 2019 年 8 月通

过考核认定取得助理级职称，申报中级职称评审时，其职称资历

年限从 2019 年 8 月起算，截止时间为中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对于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出台后通过职称评委会评审

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

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二）资历的计算是与学历紧密结合的。 

职称评审的资历条件按各系列（专业）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和

粤人发〔2007〕197 号文执行。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资历条件按

《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执行。 

例如：张某，1993 年高中学历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道路

与桥梁工程工作，通过成人自学考试在 2022 年 3 月取得本科毕



业证。张三能否以“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的条件申报评审 2022 年度的道路与桥梁工程助理工程师职

称呢？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交通运输工程技术人才职称的最低学历条件为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学历，结合粤人发〔2007〕197 号文“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本

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后，通过后续学历教育获得本专业

或相近专业高一档次学历的，其专业技术工作时间可从取得中专

以上学历后累加计算”的精神，张某的专业技术工作时间（即资

历）只能从 2022 年 3 月起算，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满 1 年，

不符合“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的条件

要求。 

又如：李某，2010 年高中学历毕业，毕业后一直从事档案

工作，能否以“具备高中毕业学历，从事档案工作满 1 年”的条件

申报评审 2022 年度的档案管理员职称呢？根据《广东省档案专

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档案专业人员职称的最低学历要求为

高中，不受粤人发〔2007〕197 号文“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本专

业或相近专业中专以上学历后，通过后续学历教育获得本专业或

相近专业高一档次学历的，其专业技术工作时间可从取得中专以

上学历后累加计算”的要求限制，符合“具备高中毕业学历，从事

档案工作满 1 年”的条件要求。 

再如：王某，2020 年 4 月全日制大专学历建筑结构设计专



业毕业，毕业后从事建筑结构设计工作至今，2022 年 7 月函授

本科学历建筑结构设计专业毕业，能否以“大学本科毕业后，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 1 年以上”的条件或“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 3年以上”的条件申报 2022年度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助理

工程师职称？根据《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非全日制

学历的不符合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条件，王某不能以函授本科学历

申报。其全日制大专是 2020 年 4 月毕业的，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满 3 年，不符合“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3 年

以上”的条件要求。   

二、有效材料时段如何界定？  

对于 2021 年度及此后年度评审通过的人员，申报高一级职

称时有效材料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例如：

申报人在 2023 年 3 月通过 2022 年度职称评审取得中级职称，在

申报副高级职称时，有效材料时段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算，至

副高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止。  

对于 2021 年度以前取得职称的人员，鉴于此前有效材料时

段的均截止到评审年度的 8 月 31 日，为做好衔接过渡，申报高

一级职称时有效材料时段从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9 月 1 日起算，

至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止。例如：申报人在 2017

年 11 月通过 2017 年度职称评审取得中级职称，申报副高级职称



评审时，有效材料时段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算，至高一级职称

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止。又如：申报人在 2018 年 3 月通过 2017

年度职称评审取得助理级职称，其有效材料时段仍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算，至中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止。  

对于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粤人社规

〔2020〕33 号文出台前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

时，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之日，截止时间

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例如：申报人在 2017 年

3 月 3 日通过考试取得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在申报 2022 年度

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时，有效材料时段从 2017 年 3 月 3 日起算，

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又如：申报人在 2019 年 8 月通

过考核认定取得助理级职称，在申报中级职称评审时，有效材料

时段从 2019 年 8 月起算，截止时间为中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对于粤人社规〔2020〕33 号文出台后通过职称评委会评审

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评审高一级职称时，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

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 

三、革命老区、中央苏区和民族地区如何界定？  

根据《广东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革命老区是指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

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央革命



根据地为原中央苏区。本省革命老区名录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并公

布。根据《广东省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条例》，民族地区是指连南

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始兴县深

渡水瑶族乡、东源县漳溪畲族乡、龙门县蓝天瑶族乡、怀集县下

帅壮族瑶族乡、连州市瑶安瑶族乡和三水瑶族乡、阳山县秤架瑶

族乡。  

四、2023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是否继续对疫情防控一线专业

技术人才实行职称激励政策？  

根据《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

60 号）、《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新阶段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工作有

关问题 的通知》（人社部函〔2023〕3 号）等文件精神，进入

疫情防控新阶段，不再新增开展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才认

定；符合国家文件规定的疫情防控专业技术人才，可按相应规定

实行职称倾斜。对于原已认定为“一线”专业技术人才的，继续执

行原有职称激励政策，不实行政策“收缩”。用人单位要切实履行

好把关责任，严格按照规定做好人员界定、推荐、公示等工作，

并落实后续政策待遇。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展职称评审时，要客观

评价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疫情防控的岗位风险、具体业绩和实

际贡献，不搞“一刀切”评审。  

五、对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有何职称评审倾斜政策？  



对于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当前仍执行《广东省高层次留学 

回国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暂行办法》。高校、科研院所、医院

等职称自主评审单位，可根据省的文件精神和实际情况，研究制

定本单位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的职称“绿色通道”规定。 在我省

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取得首次职称前，可按

文件规定的范围、条件、流程申报职称。根据《暂行办法》，应

提供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业绩成果申报评审，外语、计算机应用

能力、继续教育等条件不作为评审必要条件。回国后在境内取得

的业绩成果不纳入该“绿色通道”评审的有效材料范围，可作为参

考。 

六、外省、中央单位流动至我省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我省

职称时原职称是否需要确认？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 40 号）规定，“专

业技术人才跨区域、跨单位流动时，其职称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

限重新评审或者确认，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跨区域、跨单位

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工作，是对于专业技术人

才在进入我省用人单位前在原区域、原单位合规取得的职称，按

程序进行重新评审或确认的一项职称服务。根据《广东省跨区域

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规定》，跨区域、

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申报职称重新评



审或确认，原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我省申报评审职

称。  

七、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

如何办理？  

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工作的申报

程序、申报材料与我省常规职称评审相同，结合我省每年度常规

职称评审工作同步开展。对于重新评审通过人员，发放我省职称

证书。 

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工作是职称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受理审核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申报人在申报评审

高一层级职称时，除提供常规评审申报材料外，额外提供原职称

证书、职称评审表原件或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复印件和填写

《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供相应

评委会办公室审核即可，无需专门提前办理确认手续。对于确认

通过人员，由评委会办公室出具确认意见，确认意见仅用于在我

省申报评审职称，不做他用。除申报评审职称外，各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不单独受理确认申请。  

八、高技能人才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由哪些职称评审委员 

会具体负责？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 

贯通的实施方案》（粤人社规〔2022〕5 号），高技能人才参加



相关系列专业的职称评审原则上由对应省属高级职称评审委会

负责。具体为我省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 

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职称系列以及工程系列机电、轻工、电力、 

食品、建筑建材、交通、林业、测绘国土、水利水电、地质勘查、 

冶金、石油化工、信息通信、物联网、纺织、铁路、医疗器械、 

标准计量质量、广播电视、民爆、网络空间安全、测控仪器、农 

业工程等专业省属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九、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中哪些可与我省职称对应？

如何对应？  

2023 年度继续在全省职称评审工作中试行国家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与我省职称对应。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管理按国家和

省现行规定执行，不另行换发职称证书。 

根据《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 

68 号）、《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2019〕16 号）、《关于印发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

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20〕

1 号）以及国家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对应关系

如下： 

工程技术领域：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建筑师、造价工程师、

建造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计量师、注册安全工程师、通信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公



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质量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以上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其初级（二级）、

中级（一级）资格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职称。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资

格、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注册城

市规划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除外）、注

册设备监理师、注册测绘师、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以上各项未分级的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工程师职称。 

通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取得

初级资格、中级资格、高级资格，且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人社部发〔2019〕16 号）关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学历资历条件的，可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

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例如：取得系统架构设计师

资格，具备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10 年可

对应高级工程师职称，具备硕士学位的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 7 年

可对应高级工程师职称。 

经济（会计、审计、统计）领域：经济专业技术资格、银行

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以上两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其初级、



中级资格分别对应我省经济专业人员系列的助理经济师、经济师

职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初级、中级资格分别对应我省会计专

业人员系列的助理会计师、会计师职称。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的初

级、中级资格分别对应我省审计专业人员系列的助理审计师、审

计师职称。 

拍卖师、导游资格、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税务师，

以上各项专业技术人职业资格对应我省经济专业人员系列的助

理经济师职称。 

房地产估价师、资产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土地登记

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注册税务师、

造价工程师（2017 年及以前取得，且为工程经济类学历人员）、

注册安全工程师（2017 年及以前取得，且为工程经济类学历人

员）、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工程经济类和

管理类学历人员），以上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对应我省经

济专业人员系列的经济师职称。注册会计师对应我省会计专业人

员系列的会计师职称或审计专业人员系列的审计师职称。 

医疗卫生领域：执业助理医师（含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药师

承和确有专长人员）、执业医师（含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药师承

和 确有专长人员）分别对应我省卫生技术人员系列的医士、医

师职称。护士执业资格对应我省卫生技术人员系列的护士（中专、



大专学历人员对应护士）、护师（本科以上学历且从事护理工作

满 1 年人员）职称。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初级资格对应我省卫生技术人员系列

的药师（士）、护师或技师（士）职称，中级资格对应我省卫生

技术人员系列的主治（主管）医师、主管药师、主管技师或主管

护师职称。 

其他领域：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中的初级、中级、高级资格

分别对应我省初、中、高级职称。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 

初级资格对应我省出版专业人员系列的助理编辑职称，中级资格

对应我省出版专业人员系列编辑职称。翻译专业资格的三级口

译、笔译翻译对应翻译系列的助理翻译职称，二级口译、笔译翻

译对应翻译系列的翻译职称。执业药师对应我省医药行业的主管

药师或主管中药师职称（医药行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不包含医疗

卫生机构人员）。执业兽医师资格对应我省农业技术人员系列的

助理兽医师职称。 

十、转系列评审有何规定？ 

专业技术人才转换工作岗位后转系列评审晋升的，应按规定

先取得现岗位同层级职称。申报评审现岗位同层级职称时，资历

可从取得原系列低一层级职称的时间起算，取得原系列同层级职

称后的相关业绩成果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申报人应按规定把原

系列同层级职称的评审表作为申报现职称的附件一并提交。申报



评审现岗位高一层级职称时，资历可从取得原系列同层级职称的

时间起算，取得原系列同层级职称后的相关业绩成果可作为有效

业绩成果。 

例如：已取得讲师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拟申报高级工程师

职称，应先转系列评审取得工程师职称，再以工程师职称申报评

审高级工程师职称。申报评审工程师职称时，资历可从助理讲师

职称的时间起算，取得讲师职称后与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业

绩成果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申报人应将讲师职称的评审表作为

附件一并提交。申报评审高级工程师职称时，资历可从取得讲师

职称的时候起算，取得讲师职称后与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业

绩成果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 

十一、同时申报两个专业职称有何规定？ 

为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符合相关专业

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应使用不同业绩成果申报不同专业职称。

申报时应按评价标准条件的规定分别提交申报材料，并把申报另

一专业职称的评审表作为申报本专业职称的附件一并提交。 

十二、外地驻莞企业的分支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在莞申报评审

有何要求？ 

外地驻莞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等）专业技术人

才，如需在我市申报评审（含初次职称考核认定），除应符合申

报条件要求外，还应经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同意盖章。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